
晋市监函〔2022〕183号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公开征集认证技术专家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管局，示范区市场监管局，各有关认证机构、技术机

构，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认证市场秩序，提升认证有效性和公信力，

充分发挥认证专家的技术支撑作用，强化认证活动监管，现决定

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认证技术专家，组建山西省市场监管局认证活

动监管技术专家库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时间

即日起至 2022年 6月 30日

二、征集范围

全省认证从业机构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大中型企业、社

会团体从事自愿性认证、强制性认证相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
三、基本条件

（一）坚持原则，公正诚信，忠于职守，有较强的事业心和

社会责任感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保密意识强，无违法违纪等不

良行为记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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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熟悉认证领域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和认证实施规则，

掌握认证程序和要求，了解所从事认证领域国内外发展动态；

（三）具有 10年以上认证领域标准制修订、认证审核或认

证培训等工作经历和副高及以上职称，实践经验丰富，取得认证

认可相关执业注册资质资格；

（四）思维敏捷，逻辑性强，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和交流能

力；

（五）精力充沛，身体健康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岁，能

够完成监管部门安排的认证活动监管、核查中的认证技术服务工

作。

四、主要工作

为全省自愿性认证和强制性认证活动监管等工作提供技

术支撑和服务，包括：管理体系认证、自愿性产品认证、服务

认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等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请各市局、示范区局深入发动，广泛宣传，认真组织

推荐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，省局根据征集情况，综合各

单位推荐情况，经审核择优录入省局认证活动监管技术专家库。

（二）申请人应如实填写《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技术

专家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需所在工作单位审核推荐。

（三）请各市局、示范区局认真审核把关，确保信息真实，

符合入库条件，以市为单位报送《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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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专家登记表》（含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、职称或执业资格、

学术或专业成就等证明资料复印件）及《技术专家推荐表》（附

件 2）电子版（Word格式）和加盖公章的扫描版（PDF格式），

请于 6月 30日前发送至邮箱。

联 系 人：认证处 王国强

联系电话：0351-7680283

邮 箱：2267113091@qq.com

附件：1. 山西省市场监管局认证技术专家登记表

2. 技术专家推荐表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年 5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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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驻局纪检监察组。


